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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9  证券简称：抚顺特钢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35 

 

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股子公司破产清算事项的进展情况 

暨转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收到中航特

材工业（西安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特材”）通知，中航特材

控股股东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重机”）与中航特

材破产管理人完成了中航特材财产和营业事务的交接工作，中航特材

已经恢复生产经营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参股子公司破产清算事项概述 

公司参股子公司中航特材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于2018年8月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“法院”）申请破产清算，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披露的《关

于参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》（公告号：临2018-038）。 

2019 年 12 月 26 日，中航特材以其股东及部分债权人要求和解

为由，向法院申请和解；2019 年 12 月 27 日，法院裁定中航特材和

解；2020 年 1 月 17 日，法院终止中航特材和解程序。根据中航特材

债权人会议无异议债权人表决选择情况，中航特材对公司债务将按照

全额延期清偿方式进行清偿，自中航特材恢复经营之日起 6 年清偿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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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，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《关于参股子公司破产清算

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号：临 2020-003）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中航特材通知，中航特材控股股东中航重机与中

航特材破产管理人完成了中航特材财产和营业事务的交接工作，中航

特材已经恢复生产经营。同时，为加强与公司的战略合作，中航特材

拟全额一次性清偿对公司的债务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中航特材是公司主要客户中航重机的原材料采购平台公司，公司

持有中航特材 2.43%股权。中航特材恢复生产经营对公司与中航重机

业务合作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中航特材于 2017 年陷入资金困境，于 2019 年 12 月与公司就债

务清偿方式达成和解，鉴于彼时中航特材尚未恢复生产经营，对公司

债务的偿还能力仍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中航特材

实际情况按应收账款余额的 50%计提坏账准备。截至 2021 年 9月 30

日，公司对中航特材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8,870.68 万元，计提坏账准备

4,435.34 万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经收到对中航特材的全部应收账款。

鉴于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已经消除，公司将之前单独计提的 4,435.34 万

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在本期转回，相应影响本期净利润 4,435.34 万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


